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作業規定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3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30日臺北市政府（112）府授政廉字第 1123002565號函停止適

用；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本作業規定依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廉政透明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設置要點第七點規定訂定之。

二、為確保本會有效運行，促進本府公務員廉正執行公務，落實廉政透明

    以保障市民權益，特訂定本規定。

三、本會業務執行具體作法如下：

    （一）個案調查：

          1.本會得就本府相關案件主動進行調查，本府相關機關應本透

            明公開之原則提供文書影音資料以利調閱，或指定本府相關

            機關人員提出報告或說明。

          2.本會對於檢舉貪瀆不法案件或重大違失案件，得指派委員組

            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應提本會審議。

    （二）透明措施：

          1.本府研考會及政風處得參考國際透明組織「清廉印象指數」

            之調查項目，研擬本府清廉指標，每年公布本府各局處及所

            屬事業單位清廉指數。

          2.本府內部控制訪查成員機關得依本府稽查所屬各機關實施內

            部控制成效作業原則辦理內控查核，每年提出查核報告及建

            議改善意見。

          3.本府採購稽核小組及施工查核小組得檢核採購案件及各項工

            程，針對檢核結果及缺失，評估可能發生弊失風險及遭致外

            界質疑事項，每季提出建議精進作為，缺失機關應為具體回

            覆。

          4.本會得依據本府啟動貪瀆弊案檢討機制實施作業規定，要求



            各機關涉及貪瀆不法案件提出再防貪檢討專報。

          5.本府政風處協助各機關落實遊說法相關登記、公告程序之宣

            導與踐行，以達全民監督之效。

    （三）監督報告：

          本府政風處每年得就當年度研修規劃廉政法令政策、調查案件

          成果及本府辦理清廉指數、內控查核、採購稽核、施工查核、

          人事任用考核等各項內稽內控成果，撰寫「臺北市政府廉政監

          督報告」並提會報告。

四、本會受理民眾口頭陳述意見、本府單一申訴窗口、電子郵件、信件、

    傳真及其他管道之檢舉貪瀆不法案件，由本府政風處先行調查提出建

    議，提本會審議，經本會決議立案調查或交本府政風處查察回覆。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得立案調查：

          1.人事任用、工程採購及施工驗收查核涉嫌貪瀆不法者。

          2.行政違失，為社會矚目或導致本府重大損害者。

          3.其他有重大違失情事者。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得不予調查：

          1.非屬本會職權行使對象或範圍者。

          2.屬同一案件應併案處理者。

          3.已處理之案件，無新事實或新證據者。

          4.未具體指明有何違失或瀆職情形者。

五、本會專案小組之組成、運作方式、調卷及閱卷作業原則如下：

    （一）專案小組原則由外聘委員 2至 4名及內部委員 1名共同組成，

          得視需要邀請相關機關人員加入，組長由成員互推產生，負責

          協調聯繫、工作分配及報告事項。

    （二）調查中之案件，如須通知相關人員到會詢問時，應通知於一定

          場所為之，相關人員陳述時，得予以錄音、錄影及製作紀錄，

          並由其簽名或蓋章。

    （三）專案小組應自組成日起二個月內提出調查報告於本會審議，如

          因案情複雜或其他正當理由無法於期限內提出時，應報告召集



          人核可後展期，延長期限每次以一個月為限，自組成日起超過

          三個月未完成者，應敘明原因，提報本會依下列方式處理：

          1.繼續調查限期結案。

          2.改派其他委員調查。

    （四）本會調卷及閱卷作業原則如下：

          1.調卷：

           (1)本會分派之調查案件，由本府政風處向權責機關調閱相關

              資料。

           (2)前點調閱屬機密等級之資料，由權責機關簽報首長後，提

              供本會委員閱覽；個案資料如有不宜提供者，提報本會討

              論決議。

           (3)調卷聯繫窗口為各權責機關政風機構；有關協助委員調卷

              、送卷、記錄、整理資料等配合事項，由本府政風處及協

              查幕僚人員配合辦理。

          2.閱卷：

           (1)本會專案小組之委員得閱覽、抄錄、影印或攝影有關之卷

              宗資料（以下簡稱閱卷）。

           (2)本會專案小組委員閱卷時，由本府政風處聯繫權責機關，

              以協調閱卷時間、地點，提供委員必要之協助。委員閱卷

              時，原則應於權責機關辦公場所為之。

           (3)非屬該調查案件專案小組之委員，欲調閱或索取調查中案

              件之資料，須報本會同意。

           (4)專案小組委員閱卷時，由本府政風處指派人員製作閱卷紀

              錄，並依委員指示記錄辦理事項。

           (5)閱卷應保持卷宗正本資料之完整，不得有圈點、添註、塗

              改、更換、抽取、毀棄、損害或隱匿之行為。

           (6)非機密文件，委員認有需要調借時，應予列冊簽收（詳如

              附件）並負保管責任。

           (7)機密文件僅供委員閱覽，不得攜出、影印、抄錄、攝影或

              以任何形式複製。

六、本會執行業務，各機關應配合辦理以下事項：



    （一）本會執行稽核、調查、檢核及評估各項業務，包括調卷、訪查

          、參與會議或會勘（驗）等，各機關應配合，不得拒絕。

    （二）經本會專案小組執行調查或稽核結果涉有違失之案件，移由各

          權責機關追究行政責任，如涉及刑事不法並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報告中所提列之建議事項後續執行情形，應提報本會。

七、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本

    會會議全程錄音錄影。

八、本會發言人由召集人指定，個案之發言人由專案小組組長兼任。

九、本會委員及相關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保密義務：

          1.專案小組因調查案件所撰寫之報告，在未經本會同意公開前

            應列為密件，委員對於調查中所接觸或知悉之密件資料，均

            負有保密責任，並遵守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個人

            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行政程序法、營業

            秘密法及刑法等保密義務及責任相關規定，且非經本會同意

            ，不得擅自利用、擷取、持有、傳遞或以任何形式洩漏或提

            供、交付予第三人。

          2.調查中案件未經本會同意，不得任意對外發言洩漏調查內容

            ，但已公開之資訊不在此限。

    （二）迴避規定：

          委員於審議案件時，除依設置要點第 4點第 5項辦理外，若涉

          有爭議或認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由本會依職權請委員

          迴避。

    （三）委員自律：

          1.委員應超然、公正行使職權，並親自出席會議。

          2.委員不得接受與本府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定承攬、買賣或

            其他契約關係廠商之飲宴應酬、受贈財物及請託關說。



          3.委員不得針對正在進行中之調查個案案情接受新聞媒體（報

            紙、雜誌、電視台、廣播及網路等）之訪問，其發表言論不

            得違反本點第一項保密義務之各款規定，但調查之程序、進

            度及已公開之資訊不在此限。

          4.委員不得以本會委員名義就會議資料、討論事項及決議內容

            ，編撰新聞紙及雜誌、刊登書籍及其他出版品，但經提報本

            會決議許可者不在此限。

十、本會檢舉專線 1999轉 1743及專屬網頁（ http://cgc.gov.taipei）電

    子信箱（cgc@mail.taipei.gov.tw）提供民眾檢舉，並依據本府訂頒

    「臺北市政府獎勵檢舉貪污瀆職作業要點」規定，予以獎勵及保護措

    施。


